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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96 年 02 月 15 日體委設字第 09600033172 號令發布訂定 

98 年 03 月 13 日體委設字第 09800053281 號令發布修正 

99 年 12 月 24 日體委設字第 09900348383 號令發布修正 

101 年 06 月 06 日體委設字第 10100145763 號令發布修正 

 

壹、應記載事項 

一、（當事人及其基本資料） 

（一）消費者：消費者姓名、電話及其住居所。 

（二）企業經營者（以下簡稱業者）：業者名稱、代表人、電話、電子郵件、網址、營業所

在地、營業登記證字號。 

（三）簽約地點。 

二、（會員人數揭露） 

業者應於營業場所以明顯可見之形式揭露下列資訊： 

（一）本場所預計招收會員數：  人。 

（二）本場所現有會員數：  人（以上一個月最後一日止之有效契約數為計算基準）。 

（三）本場所實際可供消費者使用之總面積：  平方公尺。 

（四）本場所最大容留人數：  人。 

三、（契約起訖時間、種類及額度） 

契約中應載明契約起訖時間（期間不得逾十年）及消費者會員種類及其權利義務。 

契約起訖時間一個月以上者，應載明同等級服務契約之單月會籍費用額度，且明確告知

消費者。 

前項單月會籍費用額度，不得逾該消費者所訂會員契約月平均價格二倍。 

四、（消費者應繳納費用種類、金額及其付款方式） 

消費者應繳納費用新臺幣  元，明細如下： 

□入會費新臺幣  元。 

□使用費： 

□年費新臺幣  元。 

□季費新臺幣  元。 

□月費新臺幣  元。 

□週費新臺幣  元。 

□其他費用（如：  ），新臺幣  元。 

      前項費用得以下列方式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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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 

□信用卡。 

□即期支票。 

□其他方式（如：  ）。 

五、（業者服務提供及其內容說明） 

業者應於營業時間內，提供下列服務內容： 

（一）合格可供正常使用之運動器材設備。 

（二）各種設備使用方法之說明。 

（三）各種設備於明顯處所張貼不當使用可能產生危險之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方法之說

明。 

（四）具有合法證照或專業資歷之教練或指導員，及其提供指導之課程。 

前項第一款及第四款之數量、人數、名稱及規範等應詳列於契約，或以附件方式呈現。 

六、（入會後使用設施或個人教練課程前解除契約） 

消費者於繳納費用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解除契約，並請求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一）所簽契約始期尚未屆至。 

（二）契約生效後七日內未使用業者設施或個人教練課程。 

消費者係以訪問買賣或郵購買賣訂約者，雖已使用業者設施或個人教練課程，七日內

仍可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九條及第十九條之一規定解除契約。 

消費者與業者簽訂個人教練課程契約者，如本契約或個人教練課程契約終止或解除時，

另一契約亦同時終止或解除，但消費者得保留本契約。 

七、（契約終止及其效果） 

消費者得於契約期限屆滿前，隨時終止契約。 

消費者依前項約定終止契約時，業者應就消費者已繳全部費用依下列方式之一退還其餘

額： 

□（一）扣除依簽約時單月使用費新臺幣  元乘以實際經過月數（其有未滿十五日者，

以半個月計，逾十五日者，以一個月計）之費用。 

□（二）無法認定簽約時單月使用費者，按契約存續期間比例退還消費者已繳之費用，作為

退費金額。業者並得另外請求依退費金額百分之  （不得逾退費金額之百分之

二十）計算之違約金，以賠償所受損失。 

□（三）個人教練課程：因不可歸責於消費者事由（例如：業者解聘或教練辭職）而終止

契約者，依簽約時單堂課程費用新臺幣  元乘以實際使用堂數。無法認定簽約

時單堂課程費用者，以總費用除以總堂數計算（小數點無條件去除）。消費者並得

另外請求以全部費用百分之  計算之違約金。 

消費者因傷害或疾病等產生不可回復之健康問題，致不適宜運動須終止契約者，業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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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項規定辦理退費，且不得向消費者收取任何費用或賠償。 

業者提供之服務或器材設備有缺失，經主管機關限期改善或經消費者催告改善，仍未改

善，消費者因此終止契約時，業者應按契約存續期間比例退還消費者已繳之費用，且不得收

取任何費用。消費者並得另外請求以全部費用百分之  計算之違約金。 

雙方未為前三項約定時，以最有利消費者權益之計算方式為之。 

八、（契約到期通知） 

業者應於契約期間屆滿一個月前，依本契約所載資料通知消費者。 

業者未能證明前項通知致消費者於契約期間屆滿後仍繼續使用其服務設備者，業者不得

視為續約行為及收取任何費用。 

九、（贈與約款及其效果） 

業者以贈與商品或服務為內容所為贈與，於契約終止或解除時，業者不得向消費者請求

返還該贈與，亦不得向消費者主張自應返還費用金額當中，扣除該贈與價額。 

業者以贈送會員會籍期限為內容而簽訂契約者，應將各該期限合併納入契約範圍。 

十、（會員權暫停） 

消費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事先以書面向業者辦理暫停會員權行使，於停權期間，免

繳月費，會員權有效期間順延： 

（一）因出國逾二個月者，依本款辦理暫停會員權益，其期間以  個月為限（不得超過

六個月）。但消費者同意得於境外使用業者所提供健身設施者，不在此限。 

（二）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者。 

（三）因懷孕或有育養出生未逾六個月嬰兒之需要者。 

（四）因服兵役致難以行使會員權者。 

（五）因職務異動或遷居致難以行使會員權者。 

（六）其他雖不符合前列各款事由，但不可歸責於消費者事由致無法使用健身設備者。 

前項情形消費者應檢附各款事由相關證明或釋明文件。 

十一、（消費者會籍、個人教練課程轉讓） 

（一）消費者會籍：經通知業者後，得讓與第三人，讓與時： 

□1.業者不收取費用。 

□2.向消費者酌收費用（含會員證製作及鑰匙提供）新臺幣  元整（不得超過新臺

幣三佰元）。  

（二）個人教練課程：經通知業者後，得讓與第三人，讓與時，業者不收取費用。 

十二、（營業場所、服務內容之變更） 

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一個月前依契約所載方式通知消費者，及於營業場所明顯

處公告，消費者得變更會員權之行使： 

（一）業者營業場所搬遷者，搬遷日起至回復營業期間，消費者免繳月費，會員權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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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順延。 

（二）業者營業場所總面積縮減或搬遷者，消費者得自業者公告日起三十（含）日內終止

契約，並依第七點規定退費，業者不得收取任何費用。 

（三）業者提供之運動器材設備、課程、教練或指導員等少於契約約定內容時，消費者得： 

□1.免繳一個月費用。無法認定簽約時單月會籍使用費用者，依所繳費用總額除以契

約時間。 

□2.三十（含）日內終止契約，並依第七點規定退費，業者不得收取任何費用。 

（四）業者營業場所因例行維修需要而造成營業期間暫停者，會員權有效期間順延。但每

月 2 日以內例行維修者，不在此限。 

業者未能證明前項通知及公告，致消費者會員權利受損者，業者應無條件賠償，不得收

取任何費用。 

十三、（會員轉換使用業者其他營業場所） 

消費者於契約存續期間均可轉換其他營業場所（下稱轉點），轉點時： 

□（一）不收取任何轉點費。 

□（二）收取轉點費新臺幣  元整。 

□（三）其他約定方式：     。 

業者未於網站或相關資訊揭露收取轉點費用者，視為不收取任何轉點費。 

十四、（業者通知義務） 

消費者未繳費用時，業者應依契約約定方式通知消費者定   日（不得少於十日）完成

繳納。 

前項催告期限屆滿翌日起計二十（含）日，業者得停止消費者使用其設備，待繳清費用

後，恢復其權利。逾二十日仍未繳清者，契約自動終止，並依第七點規定退費。業者未終

止契約，致契約仍為存續狀態者，後續衍生之費用，業者不得向消費者收取。 

業者未能證明前項催繳通知，致消費者會員權利受損者，業者應無條件賠償，不得收

取任何費用。 

十五、（業者履約保證） 

業者應就收取金額（含入會費用、預收使用費及其他一切收取費用）百分之五十額度，

提供履約保證。但於契約期間內按月收款者，不適用之。 

業者提供履約保證應就下列方式擇之一為之，所為履約保證內容，載於契約正面明顯處： 

□（一）依信託法規規定交付○○○銀行（即信託業者）開立信託專戶管理，業者為委託

人，且得自為受益人，並依實際交付信託額度，按比例按期（年、季或月）自專

戶領取。業者發生解散、歇業、破產宣告、遭撤銷設立登記、假扣押或其他原因

而導致無法履行服務契約義務者，視為業者同意其受益權歸屬消費者或其受讓人。 

□（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履約保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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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業者保密義務） 

業者因消費者簽訂本契約，或參加課程、各種活動，或申請會員權暫停，而知悉或持

有消費者資料者，均應保密及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 

業者違反前項規定者，消費者得請求損害賠償。 

十七、（訴訟管轄） 

因本契約涉訟者，同意以○○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

四十七條或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有關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十八、（消費資訊及廣告） 

業者之廣告，均為契約內容。 

業者應確保其廣告內容真實，其對消費者所應負義務不得低於前項廣告內容。 

 

貳、不得記載事項 

一、（不得約定拋棄契約審閱權） 

不得約定消費者拋棄契約審閱期間及審閱權利。 

不得以定型化契約記載消費者已審閱契約或同意等類此字樣。 

二、（不得事先約定免除業者責任） 

不得約定業者對於其所提供服務及設備造成消費者身體、健康、財產等損害免除或限制

其賠償責任。 

三、（不得約定片面變更契約） 

不得約定業者於訂約後得片面變更契約內容。 

四、（不得約定得片面調高會費或類此字樣） 

不得約定業者於訂約後得片面調高會費、其他契約所定各種費用或類此字樣。 

五、（消費者通常物品毀損滅失責任歸屬） 

對於消費者所攜帶通常物品毀損滅失，業者不得為違反民法第六百零七條之約定。 

六、（廣告用語） 

業者之廣告說明，不得使用「終身」、「永久」等用語或類此字樣。 

七、（其他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之約定） 

不得為其他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或顯失公平之約定。 

八、（消費者持有之契約） 

不得約定業者得保管或收回消費者持有之契約或類此字樣。 

九、（違反退費基準之禁止） 

業者不得增列應記載事項第七點、第十二點及第十四點規定以外之退費方式或類此字

樣。 

十、（不得藉以商品為簽約標的而免除服務契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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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契約存續期間內，如需終止本服務契約者，應依「應記載事項」第七點及第九點規定

處理，不得事先約定業者僅係出售器材或教材而排除或限制消費者終止契約之要求或類此字

樣。 

十一、（續約應經雙方書面確認） 

本契約期間期限屆滿後，如需續約者。應經雙方書面確認。 

業者不得事先約定屆期自動續約不另通知消費者或類此字樣。 

十二、契約不得約定「最低使用期限」 

    契約除載明起訖時間外，業者不得與消費者約定「最低使用期限」或類此字樣。 


